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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广州市方圆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、

仲裁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

受托管理人

（住所：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926号同德广场写字楼 31楼）

二〇二五年九月



重要声明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公司债券受托

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及其他相关信息披露

文件以及广州市方圆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

“公司”）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，由受托管理人

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平洋证券”或“受托管理

人”）编制。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

资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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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平洋证券作为“H20方圆1”的受托管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

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全力

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受托管理人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

易管理办法》《募集说明书》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《债券持有人

会议规则》等的规定及约定，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向投资者提示

如下：

根据发行人《广州市方圆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、

仲裁的公告》：

“

一、诉讼的基本情况

2025年 9月 24日，广州市方圆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发行人”）收到上海仲裁委员会关于第一申请人某公司、第二申请

人某公司与第一被申请人鹤山市富都物业发展有限公司、第二被申

请人广州市方圆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等十一被申请人的（2023）沪

仲案字第 5154号仲裁案件的《裁决书》。裁决如下：

1.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剩余未偿付本金人民币

34,523,338.96元并支付利息人民币 310,988.29元；

2.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（以本金人民币

34,523,338.96元为基数，自 2023年 4 月 2日起，按年利率 14.8%的

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）；

3.第二至第十一被申请人对第 1、第 2项仲裁请求承担共同偿还

责任；

4.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其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 300,000 元、财

产保全费 5,000元、财产保全担保费 20,379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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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本案仲裁费用 356,467 元，由申请人承担 35,646.70 元，由被

申请人承担 320,820.30元。

6.申请人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。

二、诉讼、仲裁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

上述案件为被申请人鹤山市富都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资金流动性

出现阶段性紧张，并因逾期偿付债务引发本仲裁案，发行人作为共

同债务人被连带提起仲裁。

公司流动性阶段性紧张导致债务逾期，将会对发行人的经营产

生不利影响。发行人及各方将与债权人积极协商通过多种方式化解

债务风险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
”

太平洋证券作为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，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事

项并关注相关风险。太平洋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公司债券

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

将严格按照《公司债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《募集说明书》及

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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